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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文件 
 
 

金牛府发〔2008〕69号 

 

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

金牛区鼓励发明创造实施专利资助办法的通知 

 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 

《金牛区鼓励发明创造实施专利资助办法》已经 2008年 5月 22

日区政府五届第 40次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二○○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

（此件公开发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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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牛区鼓励发明创造实施专利资助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鼓励发明创造，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发明创造积极

性，服务于科技创新，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

发展，根据《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》和《成都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

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从 2008年起，设立成都市金牛区专利资助资金，对我

区授权专利进行资助。专利资助资金纳入我区财政经费预算，专款专

用，由区知识产权局（区科技产业局）统一管理，先期设立 100万元，

以后随区经济发展情况适度调整。 

第三条  专利资助资金的使用接受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的监督和

检查。 

第四条  专利资助按照无偿资助、择优支持的原则，重点资助发

明专利、涉外专利和职务发明专利。 

第五条  资助范围和条件。 

（一）获得授权的职务发明、非职务发明。 

（二）通过了国际检索的 PCT 国际申请（即符合国际检索单位

书面意见中新颖性要求的 PCT国际申请）。 

（三）专利申请时第一专利权人为在我区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

的单位和有本区正式户口的个人，且单位纳税或专利申请地址在本区

内；持有我区居住证的非本市居民，如其专利申请地在我区且专利授

权日在居住证有效期内的，也可申请我区专利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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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专利资助申请应自专利授权公告之日（申请 PCT 国际资

助的应自国际检索报告及书面意见签署之日）起 12个月内提出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 

第六条  资助标准。 

1.授权专利资助标准 

（1）发明专利： 

①职务发明    5000元/件；  

②非职务发明  3000元/件； 

（2）实用新型专利： 

①职务发明    1000元/件；  

②非职务发明  500元/件； 

（3）外观设计专利： 

①职务发明    500元/件；  

②非职务发明  300元/件； 

（4）涉外专利： 

10000 元/件（同一专利获多个国家或地区授权的，最多资助 2

个国家或地区）； 

2.PCT国际申请资助标准 

（1）单位 PCT 申请 5000元/件； 

（2）个人 PCT 申请 3000元/件。 

第七条  专利资助的申请应由第一专利权人提出。同一件专利只

能申请一次成都市金牛区专利资助。经区知识产权局（区科技产业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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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，对不符合本办法精神和要求的资助申请，有权拒绝资助。 

第八条  办理专利资助资金申请需提供的材料。 

（一）《成都市金牛区专利资助申请表》可到成都市金牛区政务

中心区知识产权局（区科技产业局）窗口索取，也可到成都市金牛区

科技产业局网站 www.jinniust.gov.cn下载。 

（二）专利证书复印件。 

持有我区居住证的专利权人申请资助资金，还需提供该专利申请

受理通知书复印件。 

对 PCT 国际申请，需提供 PCT受理通知书以及国际检索报告及

书面意见复印件。 

（三）专利权人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（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材料为

身份证、户口本或居住证；单位有效证明材料为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

法人登记证或社团登记证等）。 

（四）经办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。 

以上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，需出示相应原件，涉外专利应提供相

应中文译本。提供的申请材料一式一份，按顺序装订，统一使用 A4

纸张。 

第九条  资助申请。申请人将第八条规定的申请材料交成都市金

牛区政务中心区知识产权局（区科技产业局）窗口统一受理，受理时

间为每月的 10日— 14日 5个工作日（如遇节假日顺延）。 

第十条  审查受理。受理人员对专利资助申请是否符合本办法第

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，并对国内授权专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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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内进行检索核实。  

第十一条 审核拨付。 

经受理人员审查合格的国内授权专利资助申请，由受理人员在专

利证书原件背面加盖“成都市金牛区专利资助专用章”，对非职务发明

即时拨付资助资金，对职务发明由受理人员通知区知识产权局（区科

技产业局）财务部门转帐拨付（申请人应提供合法的财务收据，注明

开户行、帐号等，交受理窗口）。 

经受理人员初审合格的国外授权专利和 PCT 国际申请，由受理

人员在专利证书原件和 PCT 受理通知书背面加盖“成都市金牛区专

利资助受理专用章”，交相关部门进行确认后，对合格的国外授权专

利和 PCT国际申请，由受理人员电话通知经办人办理拨款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申请专利资助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提供真实的材料和

凭证，并接受区知识产权局（区科技产业局）的监督管理，如有弄虚

作假或相同专利重复申请者，一经核实，已资助的资金全额追回，并

追究其责任。对骗取资助资金的专利权人，将拒绝受理其以后的专利

资助申请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成都市金牛区知识产权局（区科技产业局）

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 2008年 7月 1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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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科技  专利  扶持  通知 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 

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08年 5月 28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8份） 


